重庆文理学院
教学督导委员会办公室

院督〔2023〕15号

关于开展实验教学专项检查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为促进实验教学管理系统的规范使用，加强实验教学的规范管理和质量监控，提高实验教学质量，学校拟于近期开展实验教学的专项检查工作。具体事宜如下：
一、检查时间：
11月27日-12月1日（第12周）
二、检查内容
实验教学系统化管理规范、实验课程开设情况和实验教学规范。
（一）实验教学系统化管理规范
检查实验教学管理系统中信息与实验教学行课信息是否对应。
（二）实验课程开设
检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所列实验（实训）课程是否开出和开足。
（三）实验教学规范
1.课堂教学礼仪执行
2.课堂教学资料携带，要求教学资料“五合一”，含实验教学大纲、教学周历、实验（实训）项目设计和实施方案、实验教材、学生成绩册等；
3.实验教学实施：
（1）实验实训项目与大纲、周历的符合度及教学进度；
（2）实验实训实施过程管理。如实验实训准备、学生分组、学生出勤、学生操作、教师指导等情况；
（3）实验实训报告（作业）的批改与成绩记载；
（4）仪器设备和耗材的满足情况。
三、检查工作安排
	
组别
	检查人员
	检查单位

	1
	付天贵（组长）  于大海  王先平  陈天培 
	教育学院
美术与设计学院
体育学院
文化遗产学院/国际学院

	2
	王大平（组长）  李东平  易文德  石东平
	人工智能学院
数学与大数据学院
文化与传媒学院
马克思主义学院

	3
	覃海晶（组长） 陈绪林 何云贵 何独明 谢吉容  
	土木工程学院
药学院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经济管理学院

	4
	王锦标（组长） 冯燕博 罗万成 何伦坤 田永酉  
	智能制造工程学院
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
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
外国语学院

	5
	张祖荣（组长）  秦杨   杜鹃   凌伟
	园林与生命科学学院
旅游学院
音乐学院



五、检查工作要求
1.督导委员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，对照各学院实验课表抽查课程。
2.每个专业至少抽检2门或每个学院至少抽检5门实验实训课程，依据大纲、周历、课表检查教学符合度和进度，现场巡查组织、操作、训练情况等。
3.请各组组长协调组内时间，灵活安排。检查工作后客观详实记载检查情况（填写附件《重庆文理学院2023-2024学年第一学期实验教学专项检查记录表》），将记录表交知津楼D508程华老师处。
特此通知
附件：重庆文理学院2023-2024学年第一学期实验教学专项检查  
      记录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督导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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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重庆文理学院2023-2024学年第一学期
实验教学专项检查记录表
	课程名称
	
	课程承担学院
	

	授课教师
	
	授课对象
	

	授课教室
	
	授课时间
	

	课程信息
	与实验教学管理系统中信息的对应情况：


	应到
学生数
	
	实到
学生数
	

	学生缺席情况
	（是否掌握学生缺席情况和缺席原因）：


	实验教学准备
	


	教学内容
及教学过程
	（请注明有无意识形态问题）


	课堂管理
	


	教学资料及平时成绩记载）
	（实验教学大纲、实验方案、周历、学生名册、成绩记载等教学资料是否齐全）

	教学效果评价
	


	综合评价
           
	评价等级（好、优良、一般、差）
	

	
	评语：

听课教师：



